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第 四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八 年 六 月 六 日 舉 行 。 該 會

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或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院 務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

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神 學 研 究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溝 通 障 礙 與 科 學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會 計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4  商 務 分 析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5  商 務 經 濟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6  金 融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7  酒 店 旅 遊 及 房 地 產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8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9  綜 合 工 商 管 理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0  管 理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1 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2  市 場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3  計 量 營 銷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 

工 商 管 理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

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商 務 學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 中 國 書 畫 裝 裱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三 月  

3  復 康 助 理 及 訓 練 員 培 訓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4  中 小 企 創 業 實 務 ( 高 中 應 用 學 習 ) 證 書  二 ○ 一 八 年 九 月  

5  醫 療 領 袖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年 七 月  

6  認 知 障 礙 症 家 庭 照 顧 者 身 心 健 康 專 業 證 書 課

程  

二 ○ 一 八 年 八 月  

 

核 准 能 源 與 環 境 工 程 學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開 設 工 讀 課

程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省 悉 金 融 科 技 學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高 年 級 入 學 學 生 的 課 程 修 讀 辦 法 及 主 修 要 求

豁 免 ，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省 悉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讀 六 年 制 課 程 學 生 的 「 醫 科 本 科

課 程 學 則 」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由 理 學 院 院 務 會 提 出 ， 按 認 可 學 歷 入 讀 第 一 年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額 獲 學

院 認 可 豁 免 的 資 歷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

 （ 二 ）  

核 准 再 度 批 核 十 七 項 自 資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核 准 再 度 批 核 十 九 項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認 可 設 立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— 西 安 交 通 大 學 人 口 遷 移 聯 合 研 究 中 心 ， 提 請 校 董

會 審 核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輔 以 口

頭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優 化 雙 語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學 生 紀 律 委 員 會  

  本 科 考 試 委 員 會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推 行 的 大 學 「 違 反 學 術 誠 信 個 案 程 序 」 處 分

指 引 的 主 要 修 訂 。  

 

核 准 於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推 行 的 大 學 「 修 課 式 課 程 學 習 評 核 政 策 」 的 修

訂 。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卓 敏 矯 形 外 科 及 創 傷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矯 形 外 科 及 創 傷 學 教 授 鄭 振 耀 教 授 ;  

（ 二 ） 精 神 科 教 授 趙 鳳 琴 教 授 ;  

（ 三 ） 婦 產 科 教 授 鍾 國 衡 教 授 ; 及  

（ 四 ） 計 算 機 科 學 與 工 程 學 教 授 梁 廣 錫 教 授 。  

 

向 已 卸 任 理 學 院 院 長 及 化 學 教 授 的 黃 乃 正 教 授 及 分 別 將 卸 任 工 程 學 院 院 長

及 善 衡 書 院 創 院 院 長 的 汪 正 平 教 授 及 辛 世 文 教 授 致 謝 ， 感 謝 他 們 對 大 學 的

貢 獻 。 黃 教 授 將 以 新 亞 書 院 院 長 身 份 續 任 教 務 會 成 員 。  

 

 

 

二 ○ 一 八 年 八 月  


